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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566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  曾華松大法官  提出 

 黃越欽大法官 提出 

 

  本件多數意見認為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七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

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後段關於「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不包括

於繼承或贈與時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者在內」之規定，以及財政

部七十三年十一月八日台財稅第六二七一七號函關於「被繼承人死亡

或贈與事實發生於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發布施行之後者，即不得適

用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及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七條、第二十條規

定免徵遺產稅及贈與稅」之規定及函釋，對於依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

土地，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，仍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用者，亦不適用

上開條例規定，均係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，違反憲法第十九條規定之

租稅法律主義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暨法律保留原則有所違

背，應不再適用，其結論即解釋文及論點即解釋理由，本席均不同意，

茲提出不同意見如左： 

一、 租稅法律主義 

  租稅法律主義，強調租稅之課徵，應該要有法律之根據，其

內容，兼包括課稅要件法定主義、課稅要件明確主義及溯及立法

之禁止。茲所指課稅要件，係指有關租稅之最重要事項，諸如究

竟何人，應該繳納何種租稅、其租稅額應該依何種基礎計算、所

應繳交之稅額又是若干，必定是由法律預先加以規定。所謂課稅

要件明確主義，係指由法律規定之課稅要件，應該具體合理，不

得含混籠統。至溯及立法之禁止，則指法律之制定及修正，僅適

用於法律制定或修正公布後之事項為原則，惟法律之制定及修正

如為有利益於納稅義務人之規定者，自得溯及立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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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租稅法律主義，旨在租稅之預測可能性，使一般國民有法律

安定性之保障，如為溯及立法，自有害於租稅之預測可能性，故

為一般法治國家所不採，我國亦同。 

二、 租稅公平負擔之原則 

  所得稅、財產稅、消費稅，建立在量能課稅之原則為其前提

條件上。租稅公平之原則，不但在立法上應該如此，即就租稅法

律之解釋及適用，亦應如此。簡言之，租稅公平負擔之原則，在

租稅立法方面，強調應於各納稅群之間，因應其負擔租稅之能力

而為公平之課徵。在稅法之解釋及適用上，則重視實質課稅及逃

稅及避稅之禁止。 

  租稅既應公平，在執行稅法方面，尤應採用平等原則，故如

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是否有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農

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：「家庭農場之農業用地，其由能自耕之繼

承人一人繼承或承受，而繼續經營農業生產者，免徵遺產稅或贈

與稅」之適用，尤應切實查明，該農業用地，是否已符合依當時

同條例第三條第十款所指農業用地，其所指「用地」，依農業發展

條例之立法意旨，係指依區域計畫法編定之農牧用地，或依都市

計畫法編為農業區、保護區之田、旱地目土地，或依土地法編定

之農業用地，或未依法編定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田、旱地目之土

地而言之情形，不得僅以其實際供農作、畜牧等為準。因之，依

法編定之農業用地，或未依法編定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田、旱地

目之土地，惟於被繼承人死亡，或贈與事實發生時，已依法編定

為非農業用地者，因其已不符合農地農用之免稅要件，縱令對於

依法編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，於其所定使用期限前，仍得繼續為

從來之農業使用者，亦無不同。蓋其既已非農地，自無以免稅鼓

勵農用之必要。 

三、 租稅法之解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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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租稅法之解釋，原則上應為文理解釋，既不得擴大解釋（釋

字第二一○號解釋參照），亦不得縮小解釋（釋字第四二○號解釋

參照）。當然，如果單純為文理解釋而猶有不明者，則當然應依法

律條文規定之趣旨及目的加以解釋，亦即應為目的論之解釋，是

為當然（見第二五七號、第四二○號、第四九六號解釋）。申言之，

租稅法之解釋，應該依法之安定性、預測可能性，秉持誠信原則

及實質課稅原則，予以解釋，至其適用，則應依負擔公平之原則

為之。 

四、 一般用語與租稅法 

  依預測可能性及法安定性的租稅法律主義之下，一般用語固

應依一般通用概念，予以解釋，但租稅法上之用語，依各該租稅

法所規定之體系，別有所指之含義者，則應依各該稅法之規定為

之解釋。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

用辭定義第十款所稱：「農業用地：指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

及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

場、農路、灌溉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」，無非在闡明同條第一款

「農業：指利用自然資源及農用資材，從事農作、森林、水產、

畜牧等動植物產銷之事業」實際運作之態樣。即旨在說明從事農

業之情形，即說明「農用」之情形。至於作為農用之土地，則依

同條第十款之規定，並非毫無限制，此觀該款之規定，特別在用

辭定義中，使用「農業用地」一辭自明。按農業發展條例中關於

租稅優惠之規定，旨在獎勵農地農用，若非農地縱令農用，不在

獎勵之列。反之，農地未農用，依同條例規定，亦不予獎勵，即

無租稅優惠之適用。此就上揭同條例體系解釋而言，固係如此，

如就租稅政策而言，亦同。查依世界各國租稅政策之潮流，無不

秉持，稅率從輕、優惠從少，查緝從嚴之原則進行。若謂「農業

用地」之概念，遠較「耕地」之概念為廣，「依法編定為非農業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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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」而事實上供農用土地，雖非屬同條例所稱之「耕地」，然仍屬

同條例所稱之「農業用地」，亦即「農業用地」重在實際上是否供

作農用，與該土地都市計畫編定用途，土地地目為何無關云云，

難謂有任何合法之根據。就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通念而言，非農

業用地，縱令實際上農用，本於租稅公平之原則，無從享受租稅

優惠，其理自明。況土地依法編定分區使用，或依土地登記地目

使用，係對土地使用作合理之規劃，為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充

分利用。職是之故，凡編為某種土地用途之土地，即不得供其他

用途之使用（土地法第八十二條）。首揭系爭細則及財政部行政釋

示，乃係貫徹上述意旨所得之當然結果，並非增加法律所無之規

定及加重人民稅負，自與租稅法律主義、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及

法律保留之原則無違。至對於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，於

其所定期限前，依法令規定，得仍為從來農業之使用者，是否仍

應給予租稅優惠，核係立法政策問題，初非能改變依法編定之非

農業用地，並非農業發展條例租稅優惠獎勵之對象。依後揭六所

示財政部八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函釋及同部八十九年六月七日

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，將已編定為非農業用地之土地，予

以有條件恢復免稅之規定，核係另一問題。 

五、 合理之原則 

  土地法第八十二條規定，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，不得供

其他用途之使用。但經該管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核准，得

為他種使用者，不在此限。七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

展條例第十三條亦規定，耕地及其他依法供農業用地使用之土

地，於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，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。

益足證明，所謂「農地」，在當時適用之土地法及農業發展條例，

均係指依法編定或劃定或依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款末段所

稱，未依法編定而土地登記簿所記載田、旱地目之土地而言。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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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即不發生上開「耕地及其他依法供農業用地使用之土地」，「於

劃定或變更為非農業使用時，應先徵得農業主管機關同意」之問

題，一律由人民私自作為「農用」即可，初不必問其是否「耕地」

或「依法供農業用地」，其理至明。凡此情形，猶如稅捐稽徵機關

對於是否有自用住宅用地優惠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之適用，為課

徵公平合理，不得僅以戶籍為準然，而應進一步查明該土地於出

售前一年內，是否曾供營業使用或出租之情形。必也「形式」及

「實質」，兩者兼顧，始能給予租稅優惠然。申言之，租稅法乃具

有高度技術性之法律，其立法目的，或為財政收入目的，或為發

展經濟目的，或平均社會財富目的。無論如何，一律應以客觀上

有預測可能性為前提，絕無法無客觀基準，而單純依人民之主觀

意願或動作，即得給予租稅優惠者。農業發展條例之農地農用政

策，亦不例外。苟欲享受同條例之租稅優惠，除「農用」外，尚

應有「耕地」或「依法供農業用地」為前提。否則，奢談農用，

擅將「非耕地」或「非依法供農業用地」，予以非法農用，或合法

使用，已依法編定為非農業使用之土地，而僅因其有農用之事實，

遽行給予租稅優惠，不但有違反一般常識之不合理情形發生，抑

且與土地法及農業發展條例之立法意旨不符。本件據以聲請解釋

之一之行政法院（現改為最高行政法院）八十八年度判字第二七

七號所指系爭土地於被繼承人洪某於民國八十四年死亡前之民

國六十年六月二十五日，已依法編定為工業區用地，按諸農地農

用之上揭說明，殊無租稅優惠規定之適用，其理至明。 

六、 法律成長之原則 

  法律乃時代之產物，應隨時代之需要，而有所更易。關於監

察院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（九一）院台財字第○九一二二○

一○二二號函聲請統一解釋意旨，雖指稱：有關七十三年修正之

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，將已編定為非農業用地之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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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排除適用，而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財政部台財稅字第八三

○六二五六八二號函又恢復免稅之規定，並於八十九年六月七日

修正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，將該函之規定予以納入，造成前後

不一之差別待遇，違反平時原則部分。依下所述，其所指違反平

等原則乙節，核屬對於法令解釋與事實認定，以及法律適用原則

之誤解。茲就本部分，說明首開修正前之七十三年細則及同年解

釋函，並無違反平等原則之理由如下： 

  財政部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台財稅字第八三○六二五六

八二號函發布後，遺產土地得否依農業用地規定，免徵遺產稅，

與七十三年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修正發布後相同，

基本上仍係以「是否依法編定為農業使用」為認定標準，凡已依

編定為非農業使用者，即不得按農業用地規定免稅，除非其符合

該函規定要件（即原為農業用地，經都市計畫變更為非農業用地，

且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並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認定，仍應依原來

之土地使用分區別或用地別管制而視為農業用地）。換言之，上開

財政部新函釋，係在都市計畫完成時程，拖延甚久，就農業用地

變更為非農業用地，且變更後細部計畫，尚未完成，無法按變更

後用途使用者，予以特別適用，並非認實際做農業使用之土地，

即得認屬農業用地。又財政部七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七一台財稅

第三八三八四號函釋：「遺產土地，經都市計畫劃為建築或公共設

施用地，以及區域計畫劃為工業區，而目前仍作為農業用地使用

者，准……扣除其土地價值之半數或全數，免徵遺產稅」，係在七

十三年九月七日農業發展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修正前發布

之函釋，僅適用於系爭施行細則發布前發生繼承或贈與之案件，

且其免稅範圍，與財政部八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台財稅第八三

○六二五六八二號函及八十九年六月七日修訂之農業發展條例

施行細則第二條規定，並不相同，故無違反平等原則之問題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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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，稅捐係依行為時之稅法規定課徵之，課稅標的，因其他法令

變更致性質改變，自應適用不同之課稅規定，此乃適用法律不溯

及既往之當然結果。又本件系爭原細則及原解釋函釋，並不違法

違憲，已如上所述外，依稅捐稽徵法第一條之一以及人民財產權

之保障意旨，及首揭有利於當事人之法令制定及修正，得溯及立

法之原則，如果行政處分尚未確定，得依法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

之新法令及函釋，自得溯及適用。否則，依本院釋字第二八七號

解釋，除前釋示，確有違法之情形外，為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，

應不受後釋示之影響。 

七、 本院釋字第四○八號解釋 

  本院釋字第四○八號解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，均引用土地法

第八十二條前段規定，明白指出：「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，不

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。」違之者，其既非依法使用，固不得視為

合法之使用；若依法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經核准仍得為他種使

用，或依法應完成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無法依變更後之用地使用，

經主管機關認定，自仍得依原來農業用地使用。凡此法條規定，

就農地是否合法農用，無不介入公權力，依法認定。按農用是否

依法為之，無論新法、舊法、新解釋令或舊解釋令，均無單獨徒

憑納稅義務人之意願，即得享受租稅優惠者。良以租稅法，多具

專門性、技術性，其內容又甚複雜，且有反覆發生之特性，故課

稅要件或免稅要件，無不「形式」及「實質」兼顧，就農地農用

之租稅優惠要件而言，其形式上，依上開說明，自以有依法預先

編定之農用土地存在為前提，再次始能進而實質認定，其有無實

際農用。合乎農地農用之要件，始符合免稅要件，亦即形式與實

質兼顧才能免稅，並不因民國七十二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農業

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款，就農業用地之定義，未加「依法編定之

農業用地」之字樣而有不同。此乃根據同條例及相關土地法規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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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解釋及一般常識判斷所得之當然結果。按稅法內容複雜，使用

文字有欠通俗化，行政釋令繁多，致一般人有：「一讀難解、再讀

誤解、三讀不解」之嘆。似此情形，端賴執法者，應本於國民之

一般觀念，租稅法的目的及其經濟的意義，並考慮其他一切情事，

依誠信公平的原則，為實質上的解釋。申言之，農業發展條例，

係為加速農業發展，促進農業產銷，增加農民所得，提高農民生

活水準而制定。其租稅優惠之施行，自以農業主管機關所得監督

依法編定之農地為獎勵之對象。不得拘泥於單一法條之文字，以

當時同條例第三條第十款「農業用地」之定義中，並無「依法編

定」字樣，而遽認為：原為依法編定之農業用地，嗣編為非農業

用地，於其所定期限前，仍繼續為從來之農業使用者，均在免稅

之列。依多數意見，則將形成在原依法編定之農用土地農作，嗣

已編為非農業用地，苟依法仍得繼續農作者，初不問行為時之法

令及行政處分確定前之法令，有無因環境及政策之改變而有所修

正，各該土地如發生贈與或繼承，亦在免徵收贈與稅或遺產稅之

列。形成違反一般經驗法則及社會通念之論斷，莫此為甚，爰提

出不同意見如上。 


